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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10        股票简称：金冠电气         公告编号：2017-037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冠电气”）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会议通知已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以电话及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 14 时在公司综合楼三楼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形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 

4、本次董事会由副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中锂新

材料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公司于 2017年 3月 17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33），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进程，同意公司与交易相关方签署《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中锂新

材料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及《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中锂新材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料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协议内容如下， 

1、《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

议》： 

甲方：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 

丙方：项效毅、高保清 

为确定合作意向，甲方和乙方、丙方签署本框架协议。 

经甲方与乙方、丙方的友好协商，甲方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

买乙方 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乙方的全体股东。

本框架协议旨在确定双方的合作意向，具体合作条款及核心要素在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由双方进一步协商并经乙方股东会审

议通过后确定。丙方作为乙方的实际控制人将尽全力促成乙方股东会的审议通过。 

2、《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 

甲方：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 

丙方：项效毅、高保清 

鉴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合作框架协议”）存在部分未尽事宜，现各方就相关未尽事宜签

署《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中锂新材料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之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具体如下。 

（1）甲方将在补充协议签订后 2 日内向丙方支付人民币 5000 万元（人民币

伍仟万元），作为合作框架协议之保证金；（2）丙方将在收到甲方保证金后 2 日

内将上述款项借予乙方，用于乙方生产经营事宜；（3）丙方将在收到甲方保证金

后 10 日内将其持有乙方 10%之股权质押给甲方并完成相关工商登记手续；（4）

丙方作为乙方的实际控制人将尽全力促成乙方股东会的审议通过甲方收购乙方

100%股权交易（以下简称“收购交易”）之事宜；（5）丙方自收到甲方保证金之

日起 90 天内不得接洽除甲方以外的其他财务投资人、上市公司或其他有意向收

购乙方股权的机构，不得接洽除双方共同认可的财务顾问以外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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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上述约定，则违约方应当赔偿守约方该等违约导致守

约方直接或间接承受或发生的所有负债、损失、损害、权利主张、费用和开支、

利息、裁决、判决和罚金。违约方还应当赔偿守约方本次收购交易对价 20%的违

约金或人民币 10,000 万元（人民币壹亿元）。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